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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19-02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各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股东权益变动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幸福”或“公司”）控股股东华

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下称“华夏控股”）、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平安资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2019 年 2 月 11 日，上述三方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平安人寿”）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平安人寿为本次转让

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 

 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各方已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经生效。华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鼎基资本”）已根据上述协议编制并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其修订稿，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已根据上述协议编制并

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后续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华夏控股、平安资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夏控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平安资管转

让 170,886,000 股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69%。

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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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平安资管作为平安人寿相关保险资产的投资管理人，平安资管基于其与

平安人寿的委托管理关系，指定平安人寿作为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同时受让

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平安资管受托管理的平安人寿的保险资金，2019 年 2 月

11 日，华夏控股、平安资管、王文学及平安人寿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华夏控股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

的股份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平安人寿的股票账户。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标的股份过户至平安人寿股票账户前后，华夏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夏控股 1,240,248,616 41.30% 1,069,362,616 35.61% 

鼎基资本 20,520,000 0.68% 20,520,000 0.68% 

小  计 1,260,768,616 41.98% 1,089,882,616 36.29% 

平安人寿 586,098,598 19.52% 756,984,598 25.21% 

平安资管 1,268,905 0.04% 1,268,905 0.04% 

小计 587,367,503 19.56% 758,253,503 25.25% 

合  计 1,848,136,119 61.54% 1,848,136,119 61.54% 

二、平安人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

37、41、44、45、46层 

法定代表人： 丁新民 

注册资本： 3,3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0739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

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



3 

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2年12月17日至- 

控股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当事人 

甲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王文学 

丁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当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按照以

下约定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丁方的如下股票账户： 

股票账户名称 股票账户代码 受让股份数（股） 
受让股份数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B881273977 170,886,000 5.69% 

（三）各方一致同意，丁方享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权利，知

悉并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承诺及全部义务。 

（四）各方同意，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甲方应于补充协

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合法性

事项的书面申请，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除该条修订之外，各方仍应按照《股

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后续的各项义务，且各方同意不会以补充协

议所涉的调整事宜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或相关权利。 

（五）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导致的任何税费增加（如有），

由乙方、丁方连带承担。 

（六）补充协议经甲方、乙方及丁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公章，且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七）《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

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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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及后续事项 

1、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各方已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华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已编

制并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修订稿，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

资管已编制并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后续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事项的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2 日 


